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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丕 翟濯

打着服务民生旗号，以“作秀”代替“做

事”，以“造势”代替“造福”，以“短平快”代

替“长远实”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不时浮出

水面，巧立名目劳民伤财。

究其根源，这是“新形象工程”作祟，披

上了“新马甲”，依旧是“老毛病”，是少数领

导干部的政绩冲动。这些“新形象工程”加

重基层负担，导致国家财产和社会资源严

重浪费，必须下大力气纠治。

“新形象工程”有哪些？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发布的《关于坚决纠治部分地方基层

搞“新形象工程”问题的工作提示》列举了

8类情况，特征有三：一是以“为人民谋福

祉”为幌子，大肆建设“市民之家”“文体展

馆”等所谓的“民生工程”；二是以“城市发

展”作掩护，盲目跟风引进一些看似“高大

上”的文旅、论坛、数字化项目，借新还旧搞

“政绩工程”；三是只注重做“表面文章”，在

党建、“创城”等领域设展厅、刷标语、做牌

匾，兴修只重面子、不顾里子的“面子工

程”。

“新形象工程”隐蔽性、欺骗性和迷惑

性强，也为地方发展埋下了一颗“雷”，脱离

了地方实际，甚至挤占了改善民生的资金，

极易造成资源闲置浪费，引发地方债务风

险。此外，一些项目“改头换面”后，还给了

个别领导干部奢侈享受的空间，背后蕴藏

权力寻租和隐形腐败风险。

“新形象工程”说到底背后还是政绩观

问题，“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

一些领导干部政绩观长期错位，将个

人升迁放在首位，对周期长、见效慢的工作

无感，总想着搞大动作、做大文章、上大项

目，工作的出发点重在博得上级关注，罔顾

基层干群心声。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行

为从违反群众纪律调整为违反政治纪律，

并作为从重或加重处分情形。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新修订的条例为

纲，切实校正政绩观，不图一时之名，不贪

一时之功，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

有我”的心态。上级部门应树立科学的考

核导向，加强对务实担当干部的正向激励，

用制度手段铲除好大喜功心态的生存土

壤。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用实干的业

绩、民意的尺子来丈量“政绩”，百姓自会看

在眼里、赞在口中。

黄骥

近期，许多高校发布论文写

作规范时，对人工智能（AI）的应

用设定了明确规则，禁止利用AI

实施学术不端行为，并规定了AI

生成内容检测、学生自查自纠、

教师专项指导等配套机制。这

些举措，有利于规范AI的应用，

确保学生自主完成论文。

在学术写作中，AI 的“双刃

剑”效应尤为明显。一方面，AI

根据指令进行“跨领域、跨语言、

跨体裁”的信息整合，可以在资

料整理、图表制作、语法检查等

方面完成大量简单、初步、重复

性的工作，也有助于激发灵感创

意、拓展视野思路，一定程度上

能提升学术研究的效率和质

量。另一方面，面对专业学术问

题，AI 的“作答”时常“不走心”

“不靠谱”，存在无中生有、张冠

李戴、倒果为因等错误。“一键生

成”的文章，大多存在千篇一律、

言之无物等问题。更为严重的

是，这也容易诱发剽窃和侵权等

乱象，背离学术研究的宗旨，干

扰误导后续研究工作，甚至引发

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等方面的风

险隐患。放任AI学术写作野蛮

生长，将会助长投机取巧、惰于

思考的风气，导致学术精神、研

究能力、教育质量的滑坡。

面对 AI 浪潮，应该与时俱

进、拥抱变化，也需要扬长避短、

兴利除弊。应用不等于滥用。

合理善用，才能实现“人机共

舞”。对学术写作而言，AI理应

是“助手”，而非“替身”，更不应

沦为学术不端的“帮凶”。可以

用它来查漏补缺、提高效率，但

绝不能用来捉刀代笔、造假作

弊；可以用它来做简单重复的

事，但绝不能把创意、想象和逻

辑的建构也全都让渡给AI。

有鉴于此，对论文写作使用

AI应该加强监管，采取有堵有疏

的平衡之道。有学者建言，学生

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的过程中

应当追求“可解释性”，比如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产出的文字、图

片、视频等，不能是任凭AI随机

生成的东西，而是学生经过思考

和主动学习的结果。一些高校

和期刊规定AI生成内容在学术

作品中的比例上限，反对完全依

靠 AI 来确定写作思路、完成作

品关键部分。这些具体要求，在

清晰厘定AI学术写作边界方面

不失为有益探索。在严禁代写、

堵住风险的基础上着力规范应

用，体现了平衡包容、精准治理

的思维，有利于兼顾发展和安

全、活力与秩序。

当前，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

力，人机交互迈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随着“人机共舞”不断涌现

更多可能性，新的规则和范式理

应未雨绸缪。相信，在堵疏结

合、完善规范的思路下，“AI 向

善、学术向好”的良性循环将得

以形成。“人”的领舞和“机”的伴

舞，将会更加和谐、更为精彩。

苑广阔

未成年人“打赏门”事件屡见不鲜，有

家长误认为只要以“未成年人打赏”为由向

平台申请退款便可挽回损失，但事实并非

如此。近日，媒体从北京四中院获悉，一起

未成年人二次打赏主播案审结，10岁男孩

小宇（化名）的妈妈追讨孩子打赏主播的

14万元，终审未获法院全额支持。

据报道，在孩子第一次打赏主播后，家

长就通过该平台的“未成年人误充值退款”

通道申请退款，获得成功。但仅仅隔了一

个月，这名未成年人就再次利用母亲账号

登录短视频平台，打赏主播14万元之多。

然而，当孩子母亲再次向平台申请退款的

时候，却遭到了平台的拒绝。当孩子母亲

把平台告上法庭以后，经过法院一审二审，

最终仅判定平台退回2万余元。

这意味着，这名男孩打赏给平台主播

的12万余元无法退回，而这笔损失只能由

男孩的母亲来承担。不少网友看了这则新

闻，既为男孩的不懂事、母亲的粗心大意感

到遗憾，同时也有些疑惑：按照相关规定，

未成年人打赏、充值行为不是无效而且可

以申请退款吗？为什么在这个案例当中，

未成年人“二次打赏”，孩子家长申请退款，

却没有得到一二审法院的支持呢？

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8 周岁以下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打赏行为无

效，参与网络打赏所花费的支出，一律应该

退还。而8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

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通过充值、打

赏等方式支出的款项如果与其年龄、智力

不相适应，且该付款行为未经其法定代理

人同意或追认，则该付款行为无效，主播和

相关平台应当将相应的钱款返还。需要注

意的是，要求退还打赏款项时，家长必须提

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刷礼物的行为是孩子

自己操作的，否则可能会面临举证困难的

问题。

而在这个案例当中，当男孩的妈妈第

一次申请退款时，平台方多次提示“若发生

未成年人二次打赏行为，则该行为所造成

的损失应由未成年人自行承担”。这一提

示的“潜台词”就是提醒未成年人的父母，

要约束好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的行为，同时

管理好自己的账号、密码以及银行卡信息

等等。然而，这位母亲在孩子擅自打赏一

个月以后，竟然任由孩子再次发生大额打

赏行为，显然是存在严重过错的。

与此同时，在这一个月内，不仅孩子使

用母亲的账号打赏主播，母亲也使用该账

号发布自己的自拍照片，这就意味着不管

是平台还是法院，都很难准确认定打赏行

为到底是孩子实施的还是母亲实施的。这

也成为平台拒绝退款，同时法院判决其败

诉的重要依据。法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也

强调，此案二次打赏行为的发生，源于未成

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未能监管好自己的账

户，并疏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监管。

此案的警示意义在于，作为孩子的监

护人，不要认为有了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

可以疏于对孩子使用手机的约束和管教。

一旦未成年人发生大额充值和打赏行为，

监护人维权过程将十分复杂和曲折，最后

也未必能够要回全部款项。作为孩子的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在加强对孩子教育引导

的同时，还要管理好自己的账号密码、支付

密码以及银行卡信息等等。

教育部日前印发

通知，部署各地教育部

门和招生考试机构联

合网信、公安等多个部

门和多家互联网平台，

开展“2024高考护航

行动”。通知要求全力

做好考生综合服务保

障、考试招生宣传引

导、志愿填报咨询、优

化考试环境等各项工

作，着力解决考生和家

长“急难愁盼”问题。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护航行动”

“新形象工程”背后还是政绩冲动

未成年人“二次打赏”申请退款被拒的警示

堵疏结合
实现“人机共舞”


